附件2
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填报单位：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填报时间：2025年5月26日
	序号
	主管部门
	检查事项
名称
	实施检查依据
	检查 主体（实施层级）
	承办机构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
	检查
方式
	检查频次上限
	专项检查计划
	备注

	
	
	
	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
规章
	地方性法规
	政府规章
	
	
	
	
	
	
	
	
	

	1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第二十二条、第四十一条、第一百零一条
	
	
	《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二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工贸、危险化学品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生产经营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立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12
	
	

	2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生产经营单位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
	
	
	《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第四十六条、第六十四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工贸、危险化学品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5]生产经营单位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3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依法履职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九十四条
	
	
	《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三条、第六十三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工贸、危险化学品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依法履职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4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九十六条
	
	
	《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三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工贸、危险化学品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5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的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入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三条、第九十三条
	
	
	《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六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工贸、危险化学品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生产经营单位具备的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入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6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九十七条
	
	
	《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工贸、危险化学品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7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第九十七条
	
	[bookmark: _Toc14736][bookmark: _Toc17224][bookmark: _Toc26630]《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第六条、第九条、第十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条
	《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第十四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企业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8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九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三十条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五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工贸、危险化学品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生产经营单位对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9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九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第十八条、第三十条
	《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五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工贸、危险化学品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10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安全评价、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和安全设施验收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九十八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工贸、危险化学品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安全评价、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和安全设施验收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11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生产经营单位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第九十九条
	
	
	《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一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工贸、危险化学品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生产经营单位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12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使用、检测、维修、改造和报废，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九十九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工贸、危险化学品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使用、检测、维修、改造和报废，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13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并定期检测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九十九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工贸、危险化学品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生产经营单位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并定期检测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14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报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或者篡改、隐瞒、销毁其相关数据、信息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九十九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工贸、危险化学品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生产经营单位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报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或者篡改、隐瞒、销毁其相关数据、信息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15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的危险物品的容器、运输工具等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七条、第九十九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工贸、危险化学品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的危险物品的容器、运输工具等检验、检测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16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生产经营单位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第九十九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工贸、危险化学品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生产经营单位使用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17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危险物品或者处置废弃危险物品，必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建立专门的安全管理制度，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九条、第一百零一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工贸、危险化学品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危险物品或者处置废弃危险物品，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建立专门的安全管理制度，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18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生产经营单位对重大危险源应当登记建档，进行定期检测、评估、监控，并制定应急预案，告知从业人员和相关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应当采取的应急措施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条、第一百零一条
	
	
	《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二条、第二十五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工贸、危险化学品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生产经营单位对重大危险源登记建档，进行定期检测、评估、监控，并制定应急预案，告知从业人员和相关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应当采取的应急措施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19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
	
	
	《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九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工贸、危险化学品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情况。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情况。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20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物品的车间、商店、仓库不得与员工宿舍在同一座建筑物内，并应当与员工宿舍保持安全距离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二条、第一百零五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工贸、危险化学品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物品的车间、商店、仓库与员工宿舍保持安全距离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21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应当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保持畅通的出口、疏散通道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二条、第一百零五条
	
	
	《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一条、第六十四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工贸、危险化学品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应当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保持畅通的出口、疏散通道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22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以及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应当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一条
	
	
	《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四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工贸、危险化学品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以及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23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七条、第九十九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工贸、危险化学品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生产经营单位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24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三条
	
	
	《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五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工贸、危险化学品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25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应当立即组织抢救，并不得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条、第八十三条、第一百一十条
	
	
	《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第五十八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工贸、危险化学品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组织抢救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26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一条、第一百零九条
	
	
	《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七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工贸、危险化学品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生产经营单位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27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与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制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相衔接，并定期组织演练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一条、第、第九十七条
	
	
	《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工贸、危险化学品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生产经营单位制定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与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制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相衔接，并定期组织演练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28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生产经营单位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作业场所的行政检查
	
	
	
	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三条、第六十五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工贸、危险化学品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生产经营单位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作业场所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29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工贸行业粉尘涉爆企业新建、改建、扩建涉及粉尘爆炸危险的工程项目安全设施的设计、施工应当按照《粉尘防爆安全规程》等有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在安全设施设计文件、施工方案中明确粉尘防爆相关内容的行政检查
	
	
	《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第十三条、第三十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工贸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工贸行业粉尘涉爆企业新建、改建、扩建涉及粉尘爆炸危险的工程项目安全设施的设计、施工应当按照《粉尘防爆安全规程》等有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在安全设施设计文件、施工方案中明确粉尘防爆相关内容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30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工贸行业粉尘涉爆企业应当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建立和落实粉尘防爆安全管理制度的行政检查
	
	
	《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第七条、第三十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工贸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工贸行业粉尘涉爆企业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建立和落实粉尘防爆安全管理制度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31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工贸行业粉尘涉爆企业应当定期辨识粉尘云、点燃源等粉尘爆炸危险因素，确定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位置、范围，并根据粉尘爆炸特性和涉粉作业人数等关键要素，评估确定有关危险场所安全风险等级，制定并落实管控措施，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员，建立安全风险清单，及时维护安全风险辨识、评估、管控过程的信息档案的行政检查
	
	
	《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第十一条、第三十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工贸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工贸行业粉尘涉爆企业定期辨识粉尘云、点燃源等粉尘爆炸危险因素，确定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位置、范围，并根据粉尘爆炸特性和涉粉作业人数等关键要素，评估确定有关危险场所安全风险等级，制定并落实管控措施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32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工贸行业粉尘涉爆企业相关的泄爆、隔爆、抑爆、惰化、锁气卸灰、除杂、监测、报警、火花探测消除等安全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使用、检测、维修、改造和报废，应当符合《粉尘防爆安全规程》等有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检查
	
	
	《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第十七条、第三十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工贸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工贸行业粉尘涉爆企业相关的泄爆、隔爆、抑爆、惰化、锁气卸灰、除杂、监测、报警、火花探测消除等安全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使用、检测、维修、改造和报废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33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工贸企业应当实行有限空间作业监护制的行政检查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第五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一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工贸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工贸企业实行有限空间作业监护制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34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bookmark: OLE_LINK7]对工贸企业有限空间进行辨识、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的行政检查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第六条、第二十一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工贸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工贸企业对有限空间进行辨识、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35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明确审批要求的行政检查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第七条、第二十一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工贸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明确审批要求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36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应当严格遵守“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要求的行政检查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
	《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八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工贸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严格遵守“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要求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37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工贸企业组织有限空间作业专题安全培训的行政检查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第九条、第二十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工贸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工贸企业组织有限空间作业专题安全培训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38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工贸企业制定有限空间作业现场处置方案，按规定组织演练并进行演练效果评估的行政检查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第十条、第二十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工贸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工贸企业制定有限空间作业现场处置方案，按规定组织演练并进行演练效果评估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39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工贸企业有限空间安全警示标志的行政检查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九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工贸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安全警示标志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40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配备安全防护及应急救援装备并对相关用品、装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确保能够正常使用的行政检查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第十三条、第十九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工贸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配备安全防护及应急救援装备并对相关用品、装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确保能够正常使用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41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bookmark: _GoBack]对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带储存）企业和化工、医药企业涉及易燃易爆、剧毒物料的危险化学品管道(包括管件) 未按规定定期检查、检测的行政检查。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带储存）企业和化工、医药企业
	涉及易燃易爆、剧毒物料的危险化学品管道(包括管件) 定期进行检查、检测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42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带储存）企业和化工、医药企业未落实变更管理制度(包括涉及重大危险源、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的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主要负责人、原料、工艺路线、产品、关键设备方面发生的变化未纳入变更管理，或者在变更时未进行安全风险分析等相关情形)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
	
	1.《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九项 。
2.《危险化学品安全  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第十一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带储存）企业和化工、医药企业
	变更管理制度(包括涉及重大危险源、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的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主要负责人、原料、工艺路线、产品、关键设备方面发生的变化未纳入变更管理，或者在变更时未进行安全风险分析等相关情形)落实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43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带储存）企业和化工、医药企业未建立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包括未建立重大危险源主要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操作负责人的安全包保责任制并如实履职等相关情形)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十六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带储存）企业和化工、医药企业
	建立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包括未建立重大危险源主要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操作负责人的安全包保责任制并如实履职等相关情形)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44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带储存）企业和化工、医药企业构成一级、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未实现紧急切断功能；涉及毒性气体、液 化气体、剧毒液体的一级、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未配备独立的安全仪表系统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十三条第二项、第三 项。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带储存）企业和化工、医药企业
	构成一级、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紧急切断功能情况；涉及毒性气体、液 化气体、剧毒液体的一级、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配备独立的安全仪表系统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45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带储存）企业和化工、医药企业硝化工艺装置未实现全流程自动化，涉及硝化反应的装置(厂房)同一时间现场操作人员超过2人的行政检查；对涉及氯化、氟化、重氮化、过氧化工艺 装置的上下游配套装置未实现自动化控制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九条。

	。
	1.《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第九条第一款   第三项。
2.《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 许可证实施办法》  第七条第三项。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带储存）企业和化工、医药企业
	硝化工艺装置全流程自动化，涉及硝化反应 的装置(厂房)同一时间现场操作人员数量情况；涉及氯化、氟化、重 氮化、过氧化工艺装置的上下游配套装置自动化控制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46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带储存）企业和化工、医药企业从业人员不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包括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的企业，主要负责人和主管生产、设备、技术、安全的负责人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不具备化学、化工、安全等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或化工类中级及以上职称等相关情形)的行政检查。对涉及危险化工工艺的特种作  业人员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而上岗操作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一款。

	
	1.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十六条二款。
2.《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四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带储存）企业和化工、医药企业
	从业人员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情况(包括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的企业，主要负责人和主管生产、设备、技术、安全的负责人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化学、化工、安 全等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或化工类中级及以上职称等相关情形)。涉及危险化工工艺的特种作业人员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而上岗操作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47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带储存）企业和化工、医药企业涉及可燃和有毒有害气体泄漏的场所未按国家标准要求设置检测报警装置；可燃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系统未投用或处于非正常状态，长时间报警未处置的行政检查。对未建立报警处置流程，未及时响 应报警，未经确认关闭报警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第二款、第三款 。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 。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带储存）企业和化工、医药企业
	涉及可燃和有毒有害气体泄漏的场所按国家标准要求设置检测报警装置；可燃和 有毒气体检测报警系统投用或处于正常状态，报警处置。建立报警处置流程，及时响应报警，是否经确认关闭报警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48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带储存）企业和化工、医药企业未制定动火、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管理制度；特殊作业未履行许可手续；动火、受限空间作业未按规定进行气体分析；作业过程无人监护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三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十四项。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带储存）企业和化工、医药企业
	制定动火、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管理制度情况；特殊作业履行许可手续；动火、受限空间作业按规定进行气体分析情况；作业过程人员监护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49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带储存）企业和化工、医药企业未按国家标准分区分类储存危险化学品，超量、超品种储存危险化学品，相互禁配物质混放混存的行政检查。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带储存）企业和化工、医药企业
	按国家标准分区分类储存危险化学品，超量、超品种储存危险化学品，相互禁配物质混放混存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50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未规范使用“一书一签”传递危险化学品危害信息情况的行政检查。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三十七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二十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带储存）企业和化工、医药企业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使用“一书一签”传递危险化学品危害信息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51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危险化学品生产、 进口企业对含有一种及以上列入 《危险化学品目录》的组分，但整体物理危险性尚未确定的化学品未进行物理危险性鉴定和分类的行政检查；对未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且物理危险性尚未确定的化学品未进行物理危险性鉴定和分类的行政检查。
	
	
	《化学品物理危险性鉴  定与分类管理办法》第四条、第十七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带储存）企业和化工、医药企业
	危险化学品生产、 进口企业对含有一种及以上列入 《危险化学品目   录》的组分，但整体物理危险性尚未确定的化学品进行物理危险性鉴定和分类情况；对未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且物理危险性尚未确定的化学品进行物理危险性鉴定和分类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52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安全评价机构资质保持情况的行政检查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第6条、第28条、第29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安全评价机构
	安全评价机构资质保持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53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对安全评价机构执业行为的行政检查
	《安全生产法》第72条、第92条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第30条
	
	
	旗县级
	包头市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安全评价机构
	安全评价机构执业行为情况
	
	现场检查、资料查验、询问有关人员相结合
	12
	
	


联系电话：3616955
